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2011级法学专业学生毕业审核自审表格
	课程大类明细
	选必修
	学分
	所属大类
	所缺学分
	所缺课程门数
	所缺课程清单（可以填写课程类别）

	计算机类
	选修课程
	5
	通识课程
	　
	　
	　

	军体类
	必修课程
	5.5+3
	通识课程
	　
	　
	　

	其他通识课程
	选修课程
	16.5
	通识课程
	　
	　
	　

	思政类
	必修课程
	11.5+2
	通识课程
	　
	　
	　

	外语类
	选修课程
	9
	通识课程
	　
	　
	　

	大类必修课程
	选修课程（大类平台）
	12
	大类课程
	　
	　
	　

	大类课程的专业选修部分
	选修课程（C.D类）
	4
	大类课程
	　
	　
	　

	大类课程的专业选修部分
	必修课程
	26
	大类课程
	　
	　
	　

	专业课程
	必修课程+模块
	44+12.5
	专业课程
	
	
	

	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	必修课程
	8
	专业课程
	　
	　
	　

	实践教学环节
	必修课程
	2+4
	专业课程
	　
	　
	　

	第二课堂
	
	4
	
	　
	　
	　

	合计
	　
	160+5
	　
	　
	　
	　


审核时间：
学生签名：
